
 

 52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43 期 院會紀錄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田召集委員秋堇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再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

進行逐條討論時，逕依照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二條。 

藥師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 二 條  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得應藥師考試： 

一、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獨立學

院藥學系畢業，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領有畢業證書者。 

二、本法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5 日修正施行前，於專科學校藥學科畢業，並實習期

滿成績及格，領有畢業證書者。 

主席：第二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

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藥師法第二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 

現有民進黨黨團對本案提出文字修正意見。 

民進黨黨團所提修正意見： 

藥師法第二條三讀文字修正： 

一、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者」字刪除。 

二、第二款「實習期滿」前增列「經」字。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主席：第二條文字修正，將「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中之「者」字刪除，並在第二款「實習期滿」

前增列「經」字。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本案決議：「藥師法第二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四案。 

四、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審查本院委員蔡錦隆等 23 人擬

具「醫療法第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5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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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5 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 1014500664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蔡錦隆等 23 人擬具「醫療法第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

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復請 查照，並請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101 年 04 月 11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0487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審查本院委員蔡錦隆等 23 人擬具「醫療法第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報告 

一、本案係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5 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 101 年 5 月 23 日舉行第 8 屆第 1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22 次全體委員會議

，審查本院委員蔡錦隆等 23 人擬具「醫療法第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由蔡召集委員錦隆

擔任主席，邀請行政院衛生署邱署長文達（林副署長奏延代）率同相關人員、行政院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法務部、教育部、國防部、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等主管列席說明備詢。決定：「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不須交由黨

團協商」。 

三、謹將本案提案要旨概述如下： 

(一)委員蔡錦隆等 23 人 

鑑於醫院為病人所開具診斷書所記載之病名，往往與病人所投保之病名不相符，以

致保險公司拒絕理賠，被保險之病人或家屬為了申請理賠就必須訴諸法院，造成醫院（

醫師）、病人（家屬）及保險公司之間對簿公堂，嚴重妨害被保險病人之權益，應明定

診斷書所記載之病名應與保險病名一致，以免同一病名各有認知，以保障病人權益。爰

擬具「醫療法第七十六條修正草案」。說明如下： 

1.查醫院為病人所開具診斷書所記載之「病名」往往與病人投保之「病名」不一致，例

如：肺癌病人，因肺癌而死亡，但診斷書則記載「心肺衰竭」而死亡，病人所投保之

病名為肺癌（癌險），但診斷書不記載肺癌，病人家屬持「心肺衰竭」的診斷書向保

險公司申請理賠，卻遭到保險公司拒絕，病人家屬再到醫院要求修正診斷書，也往往

遭到拒絕或百般阻擾，甚至必須對簿公堂後，始能要求調閱病歷，再由法院判定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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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與保險病名相符，折騰各方至極！ 

2.查現行醫療法第七十六條雖有規定：醫院、診所對其所診治之病人，不得拒絕開給診

斷書，但未規定診斷書應如何記載。所以，現在各醫院所開具診斷書之病名，常不被

保險公司所接納，並因而拒絕理賠，影響病人權益甚鉅。因此，應明定醫院所開病人

診斷書，應病人或家屬之要求，其所載「病名」應與「保險病名」一致，如有補充「

醫學名詞」必要者，另以加註方式為之，例如：肺癌（因肺癌致心肺衰竭）死亡，不

能只記載「心肺衰竭」，如此才能避免醫院（醫生）、病人（家屬）及保險公司之間

的對立及紛爭。爰擬具「醫療法第七十六條修正案」，增訂第二項：「前項診斷書如

係病人為申請保險理賠之用者，應以中文記載，所記病名應與保險病名一致，如需補

充醫學名詞，另以加註方式為之」。 

四、有鑑於醫療機構開立之診斷證明書，係由醫師本其職能依法並參考國際疾病分類據實開立，但

因保險契約所定病名並無標準化名稱。基此，為避免同一病名各有認知，解決保險理賠爭議

，並可保障病人之權益，醫療法第七十六條條文確有修法之必要。謹將重點臚述於下： 

第七十六條，照委員蔡錦隆等提案，除第二項句中「所記病名應與保險病名一致，如需

補充醫學名詞，另以加註方式為之」修正為「所記病名如與保險契約病名不一致，另以加註

方式為之」外，餘照案通過。 

五、通過附帶決議 2 項： 

(一)目前日本、韓國、德國等先進國家的醫生都以自身國家的官方語言書寫病歷；但國內病

歷長久以來，多以國人不熟悉的英文記載，對病人而言，包括病症及用藥，如同無字天

書，病患權益長久被漠視。病患有知的權利，醫師也有「讓病患知道清楚」的責任。為

維護病患權益，行政院衛生署應於一個月內成立「病歷中文化推動小組」，研擬進行醫

學名詞統一中譯的工作，以維護病患知的權利。 

提案人：江惠貞   

連署人：徐少萍  鄭汝芬   

(二)目前醫療機構開立之診斷證明書，係由醫師本其醫學專業職能依法並參考國際疾病分類據

實開立，但保險契約所定病名並無標準化名稱。為解決保險理賠爭議，並兼顧病人申請保

險理賠之需要，行政院衛生署應與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一個月內研擬「醫療病名

與保險病名中英文對照表」，以助於釐清診斷證明書病名與理賠之認定，降低醫院（醫師

）、病人（家屬）及保險公司三方間爭議。 

提案人：江惠貞   

連署人：蔡錦隆  吳育仁   

六、本案審查完竣提請院會公決，並由召集委員蔡錦隆於院會討論本案時作補充說明，院會討論本

法案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七、附條文對照表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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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法第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委員蔡錦隆等23人提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蔡 錦 隆 等 2 3 人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照委員蔡錦隆等提案修正通過

） 

第七十六條 醫院、診所如無法

令規定之理由，對其診治之病

人，不得拒絕開給出生證明書

、診斷書、死亡證明書或死產

證明書。開給各項診斷書時，

應力求慎重，尤其是有關死亡

之原因。 

前項診斷書如係病人為申

請保險理賠之用者，應以中文

記載，所記病名如與保險契約

病名不一致，另以加註方式為

之。 

醫院、診所對於非病死或

可疑為非病死者，應報請檢察

機關依法相驗。 

第七十六條 醫院、診所如無法

令規定之理由，對其診治之病

人，不得拒絕開給出生證明書

、診斷書、死亡證明書或死產

證明書。開給各項診斷書時，

應力求慎重，尤其是有關死亡

之原因。 

前項診斷書如係病人為申

請保險理賠之用者，應以中文

記載，所記病名應與保險病名

一致，如需補充醫學名詞，另

以加註方式為之。 

醫院、診所對於非病死或

可疑為非病死者，應報請檢察

機關依法相驗。 

第七十六條 醫院、診所如無法

令規定之理由，對其診治之病

人，不得拒絕開給出生證明書

、診斷書、死亡證明書或死產

證明書。開給各項診斷書時，

應力求慎重，尤其是有關死亡

之原因。 

醫院、診所對於非病死或

可疑為非病死者，應報請檢察

機關依法相驗。 

委員蔡錦隆等 23 人提案： 

一、增訂第二項，原第二項改為

第三項。 

二、查醫院為病人所開具診斷書

所記「病名」往往與病人投保

之病名不一致，例如診斷書記

載「心肺衰竭」，但保險病名

則為「肺癌」，明明是因肺癌

而死，但診斷書不記載肺癌，

而是記載「心肺衰竭」，以致

病人或家屬持診斷書申請理賠

時，保險公司拒絕理賠，因而

必須對簿公堂，調閱病歷，折

騰各方。 

三、因此，應明定醫院所開病人

診斷書，如病人係為申請保險

理賠證明者，其記載之病名應

與保險病名一致，如有需要補

充醫學上之名詞，另以加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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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為之。列如：肺癌（因肺癌

致心肺衰竭）死亡。如此，始

可避免醫院（醫師）、病人（

家屬）、保險公司之間的糾紛

，也避免訴訟。 

審查會： 

第七十六條，照委員蔡錦隆等提

案，除第二項句中「所記病名應

與保險病名一致，如需補充醫學

名詞，另以加註方式為之」修正

為「所記病名如與保險契約病名

不一致，另以加註方式為之」外

，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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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蔡召集委員錦隆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

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七十六條。 

醫療法第七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七十六條  醫院、診所如無法令規定之理由，對其診治之病人，不得拒絕開給出生證明書、診

斷書、死亡證明書或死產證明書。開給各項診斷書時，應力求慎重，尤其是有關死亡

之原因。 

前項診斷書如係病人為申請保險理賠之用者，應以中文記載，所記病名如與保險

契約病名不一致，另以加註方式為之。 

醫院、診所對於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者，應報請檢察機關依法相驗。 

主席：第七十六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

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醫療法第七十六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醫療法第七十六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

過。 

現在處理審查會所做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一)目前日本、韓國、德國等先進國家的醫生都以自身國家的官方語言書寫病歷；但國內病

歷長久以來，多以國人不熟悉的英文記載，對病人而言，包括病症及用藥，如同無字天書，病患

權益長久被漠視。病患有知的權利，醫師也有「讓病患知道清楚」的責任。為維護病患權益，行

政院衛生署應於一個月內成立「病歷中文化推動小組」，研擬進行醫學名詞統一中譯的工作，以

維護病患知的權利。 

(二)目前醫療機構開立之診斷證明書，係由醫師本其醫學專業職能依法並參考國際疾病分類

據實開立，但保險契約所定病名並無標準化名稱。為解決保險理賠爭議，並兼顧病人申請保險理

賠之需要，行政院衛生署應與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一個月內研擬「醫療病名與保險病名

中英文對照表」，以助於釐清診斷證明書病名與理賠之認定，降低醫院（醫師）、病人（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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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保險公司三方間爭議。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附帶決議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五案。 

五、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藥事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10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社會

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5 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 1014500665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藥事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

告，復請查照，並請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101 年 05 月 16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1579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藥事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報告 

一、本案係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10 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 101 年 5 月 23 日舉行第 8 屆第 1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22 次全體委員會議

，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藥事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由蔡召集委員錦隆擔任主席，衛生

署邱署長文達因公出國由該署林副署長奏延率同相關人員、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行政院科

技顧問組、經濟部等單位列席說明備詢。決定：「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

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